
证券代码：

002218

证券简称：拓日新能 公告编号：

2012－068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离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吴佳良先

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吴佳良先生因个人原因请求辞去公司副总经理的职务，辞职后不再在公司担任

任何职务。 吴佳良先生入职公司至今共

6

个月，其离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进行。

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辞职报告自

2012

年

12

月

6

日送达公司董

事会时生效。 公司对吴佳良先生在任职期间的工作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7

日

证券代码：

002431

证券简称：棕榈园林 公告编号：

2012-051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从化市人民政府签署城乡园林景观及基础设施建设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协议签署概况

2012

年

12

月

6

日，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乙方

"

）与从化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

"

甲

方

"

）签署了《城乡园林景观及基础设施建设战略合作协议》（以下简称

"

本协议

"

），本协议金额约

8

亿元人民

币，实际金额以工程合同约定及实际工程量结算为准。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基本情况

从化市位于广州市东北部，距离广州市中心约

60

公里，全市总面积

2009

平方公里，全市人口

55

万人左右。

2010

年全市完成工业总产值

353.64

亿元。从化市是广州市

"

北优

"

发展战略的重要板块，从化以丰富、优质温泉

闻名于世，亦是全国著名的

"

荔枝之乡

"

，素有

"

北回归线上的明珠

"

之称。 从化定位为广州市副中心城市，被誉

为

"

广州后花园

"

。

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公司与交易对方未发生类似业务。

（二）履约能力分析

从化市经济实力雄厚，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内容

1

、项目地点：从化市

2

、项目内容：城乡园林景观及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3

、项目金额：约

8

亿元人民币

4

、项目工程周期：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

5

、合作方式

（

1

）顾问合作：甲方确认乙方为从化项目城乡景观规划建设顾问。 对从化项目的城市规划、景观规划、生

态环境规划、建设计划等，乙方根据甲方的要求参与研讨并提出专业意见与建议。

（

2

）规划设计：乙方联合其参股企业

"

贝尔高林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

，在协议期内以法定的方式接受甲

方或甲方授权机构委托，参与从化的景观生态规划和设计；并与甲方共同努力，发掘和传承从化民俗文化、弘

扬人文历史，尊重、保护和利用自然生态，以国际化的视野和手段，使从化从整体景观环境规划、到局部的城

市公园、广场、绿地、道路、街景、城市小品等，达到共性上和谐统一、个性上风格独特，把从化建设成为独具原

创性的、人文关怀与自然生态相得益彰的广州城市后花园。

（

3

）共同探索实践城乡景观生态建设项目的运营模式。针对不同的建设阶段、建设范围和实施内容，乙方

在本协议期内，配合和参与甲方组织实施的园林景观工程，运作模式包括及不限于：传统项目建设方式、景观

工程承包、景观工程

BT

承包、

BT

建设（建设

-

回购）等；充分发挥乙方

20

多年城市园林景观施工经验、人才技术

力量、研发能力、融资能力、产业链整合等综合优势，保障项目的实施进度以及工程质量。

（二）双方合作权责

1

、甲方的权责

（

1

）及时向乙方提供从化景观园林规划建设的相关资讯。

（

2

）构建良好的合作、沟通与协调平台。

（

3

）在协议合作期内，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甲方向乙方提供参与景观建设项目机会，且甲方的景

观建设项目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与乙方合作。

（

4

）大力支持乙方在从化的发展，依法给予乙方以政策、税收、资源使用等方面的优惠。

（

5

）协助乙方项目建设的筹融资和资本运营工作。

2

、乙方的权责

（

1

）为甲方提供园林景观规划、设计和建设的顾问服务。

（

2

）充分利用自身资源，为从化建设提供尽可能的帮助和专业服务。

（

3

）依法积极参与从化园林景观项目建设，以优惠的条件提供优质的服务，并确保项目质量。

（

4

）承诺在协议合作期内，应甲方要求，平均每年可参与不少于

2

亿元的

BT

投资建设项目。

（

5

）为参与建设项目提供必要的筹融资保障。

四、协议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协议约定公司每年可参与不少于

2

亿元的

BT

投资建设项目，项目建设工期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

故预计对公司

2013

年至

2016

年度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本协议为公司在广东地区签署的首个与政府战略合作协议，是公司在广东市政业务市场的突破，有

利于公司优化区域业务布局，推动公司业务持续健康发展。

（三）本协议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本公司不会因为履行本协议对从化市人民政府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一）本协议为公司与从化市人民政府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本协议只是原则性、战略性规定，具体操作

落实以日后签订的正式合同为准，正式合同的签订时间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公司将及时对合同签订进展

情况履行公告义务，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合同的履行情况。

（二）本协议并未对双方合作的标的内容作清晰说明，具体签约的项目有待正式的工程建造合同确定，存

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三）本协议涉及的工程金额仅为预测的概数，与实际签约的合同金额有可能存在较大出入，存在较大的

不确定性。

（四）本协议并未对合同金额的支付方式作清晰约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五）本协议的履行将占用公司一定的流动资金。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城乡园林景观及基础设施建设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7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８９

证券简称：深圳机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６

证券代码：

１２５０８９

证券简称：深机转债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份生产经营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告属自愿性信息披露。

三大指标

业务量 同比增长

本月 累计 本月 累计

旅客吞吐量（万人次）

２４９．６５ ２

，

７０５．０８ ４．４％ ４．８％

货邮吞吐量（万吨）

７．８４ ７７．７１ ８．４％ ３．６％

航空器起降（万架次）

２．０３ ２１．９５ ５．９％ ７．３％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0550

证券简称：江铃汽车 公告编号：

2012-043

200550

江铃

B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七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提示：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会议通知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11

月

26

日向全体董事、监事、执行委员会成员及相关人员发出了书面会议通知。

二、会议召开时间、地点、方式

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6

日在本公司办公大楼二楼会议中心召开。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董事会出席会议情况

应出席会议董事

9

人，实到

8

人。 独立董事史建三未出席本次会议，他授权独立董事关品方作为他在本次

会议上的代表。

四、会议决议

与会董事经过讨论，通过以下决议：

1

、经销商信用额度批准

董事会批准将经销商信用额度总额从原来的人民币

10

亿元增加至人民币

10.7

亿元。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次增加的经销商信用额度将用于支持公司

2013

年的重卡运营。

2

、

J15

发动机项目前期费用批准

董事会批准

J15

发动机项目前期费用

4400

万元人民币。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J15

发动机是一款增压直喷发动机。 本项目的实施旨在建立该发动机的组装生产线并进行相应的专用件

开发，以满足公司未来车型匹配该发动机的需求。 本次批准的项目前期费用主要用于购置相关机器设备。

3

、太原重汽项目前期费用批准

董事会批准太原重汽项目前期费用

3810

万元人民币； 其中

1380

万元人民币为太原重汽股权收购项目的

相关费用；

1210

万元人民币为重卡短期产品

J16

项目前期费用；

1220

万元人民币为在太原重汽完成股权交割

的前提下，太原重汽产能及建设项目前期投资。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

太原重汽

"

指公司拟向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及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的其持有的太原

长安重型汽车有限公司。此收购事项的有关事宜请参见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18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香港商报》上的《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此收购事项目前尚在政府审批过程中。

此次批准的

1380

万元人民币的太原重汽股权收购项目相关费用主要为该收购项目的财务审计

/

评估、政

府审批、 以及产品评估等的相关费用；

1210

万元人民币的重卡短期产品

J16

项目前期费用主要为短期产品的

相关工程开发费用；太原重汽产能及建设项目前期投资

1220

万元人民币主要用于相关产能项目的工程设计、

可行性研究报告、环境评估及土方工程等相关费用。

4

、八项计提批准

董事会批准

2012

年年底八项会计准备及核销提案。

2012

年年底，公司计提坏账准备

72

万元人民币；转回存货跌价准备

16

万元人民币，核销存货跌价准备

666

万元人民币；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83

万元人民币，核销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44

万元人民币。 八项计提余额从

2011

年年底的

2524

万元人民币减少至

1953

万元人民币。

董事会认为上述会计准备计提与核销符合公司实际。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转回存货跌价准备

16

万元人民币主要是由于已确认不会再用的评审不合格物料和设计变更形成的呆料

恢复使用；核销存货跌价准备

666

万元人民币主要为已计提的售出整车及已确认不会再用的评审不合格物料

和设计变更形成的呆料； 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83

万元人民币主要为工艺变更或严重破损而无法使用的设

备；核销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43

万元人民币主要为已确认不使用的设备。本次八项计提对公司

2012

年影响为减

少税前利润

139

万元人民币。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8

日

证券代码：

000550

证券简称：江铃汽车 公告编号：

2012-044

200550

江铃

B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提示：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会议召开时间、地点、方式

本次监事会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6

日在公司办公大楼召开。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出席会议情况

应出席会议监事

5

人，实到

5

人。

三、会议决议

与会监事经过讨论，通过以下决议：

对公司董事会批准的

2012

年年底八项会计准备及核销提案，监事会认为符合公司实际。

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2

年

12

月

8

日

证券代码：

000589

证券简称：黔轮胎

A

公告编号：

2012-032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未被证券监管部门和

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自

1996

年上市以来，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

求，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公司最近五年没有被证券监管部门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的情况。

特此公告。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十二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208

证券简称：合肥城建 公告编号：

2012033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联系电话和传真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经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准，合肥本地网固定电话用户号码于

2012

年

12

月

8

日零点由

7

位升至

8

位。升位后，合

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联系电话和传真变更如下：

联系电话：

0551-62661906

传 真：

0551-62661906

特此公告。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0707

证券简称：双环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43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七届八次董事会通知于

2012

年

11

月

26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2.

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7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进行。

3.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的董事人数为

9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

9

人。

4.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子公司竞购武汉市江夏区大桥新区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的议案》。同意子公司湖北宜化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竞购武汉市江夏区大桥新区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 该事项的详情请参阅同日披露的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告，公告编号

2012-045

。

特此公告。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0707

证券简称：双环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45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子公司和子公司

竞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关于设立子公司情况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适应公司在武汉地区开展业务的需求，公司决定独资投资

5000

万元，设立湖北宜化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宜化投资），具体情况如下：

（二）、投资方介绍：

本次投资方为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见公司定期报告和临时公告。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湖北宜化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市江夏区大桥新区黄家湖大道武汉宜化塑业有限公司东四楼

406

室

法定代表人：许本华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公司类型：法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投资与资产管理，社会经济咨询，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

股东：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投资方式：现金

（四）、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主要是为适应公司在武汉地区开展业务的需求，对公司的发展打下基础，使公司武汉地区的

业务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本次投资对公司

2012

年年度经营业绩没有影响，对公司将来的发展将产生

积极影响。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重组标准的资产交易事

项。

由于投资金额较少，根据相关规定，无需经过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审批。

二、竞拍土地相关情况

（一）、竞拍土地情况概述

宜化投资于

2012

年

12

月

4

日在武汉市土地交易中心三楼交易厅以挂牌方式竞得位于武汉市江夏区大

桥新区渔牧村、 红旗村， 编号为

P

（

2012

）

190

号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成交地块规划净用地面积为

185754.34

平方米（以实际测量为准），成交价款总额为

33910

万元。

宜化投资已于当日与武汉市江夏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成交确认书》，并

将于成交确认书签字之日起

10

天内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30

日内付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重组标准的资产交易事

项。。

公司七届九次董事会决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通过了《关于同意子公司竞购武汉市江夏区大

桥新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议案》。 本次交易无需经过股东大会或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无需征得债权人

及其他第三方同意。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土地出让方为武汉市江夏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 公司与武汉市江夏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签订了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并将于成交确认书签字之日起

10

天内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

30

日内付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

交易对方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

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竞拍土地使用权的基本情况

1

、地块位置：武汉市江夏区大桥新区渔牧村、红旗村。

2

、地块编号：

P

（

2012

）

190

号

3

、地块出让面积：

185754.34

平方米（以实际测量为准）

4

、地块性质：居住用地（兼容商业用地）

5

、成交价格：成交价款总额为

33910

万元

6

、付款方式：成交确认书签字之日起

10

天内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30

日内付清全部土

地出让价款。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成交价款总额为

33910

万元，成交确认书签字之日起

10

天内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30

日内付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

（五）、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竞得的土地位于武汉市江夏区，为武汉市重点发展的地区，开发具有良好的前景，将会成为公司

新的利润增长点。 该项目对公司当期业绩没有影响

三、备查文件

（一）、公司七届九次董事会决议

（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

公司董事会将对相关后续进展情况及时进行披露。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0045

、

200045

证券简称：深纺织

A

、深纺织

B

公告编号：

2012-54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2

年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获得发审委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2

年

12

月

7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公司

"

）

2012

年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核。 根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获得无条件通过。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核准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八日

证券简称：通程控股 证券代码：

000419

公告编号：

2012-032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竞拍长沙银行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同意公司拟通过湖南省产权交易所参与竞拍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持有的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00

万股股权。

2012

年

12

月

5

日，公司参加了湖南省产权交易所关于长

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竞拍会，在竞拍过程中，由于竞拍价格高出公司预期价格，公司放弃了此次

对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最终竞拍。

特此公告。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8

日

证券代码：

000562

证券简称：宏源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12-076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1

月财务数据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

11

月实现营业收入

19,205

万元，净利润

333

万元，期末

净资产

1,441,130

万元。

上述数据为未经审计的母公司数据。

特此公告。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七日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

Ｂ

）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５

（

２００６２５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７０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位

产量（辆） 销量（辆）

本月数

去年

同期数

本年

累计数

去年同期累

计数

本月数

去年

同期数

本年

累计数

去年同期累

计数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本部）

６６

，

７００ ４３

，

７４０ ４８７

，

８１５ ４２２

，

３３３ ６６

，

７０７ ４６

，

７４５ ４９７

，

８５４ ４２３

，

０７２

河北长安汽车有限公司

１４

，

１２４ １２

，

５０２ １２０

，

５６３ １７４

，

１８７ １５

，

３８９ １１

，

５１９ １２５

，

７５４ １７３

，

６３９

南京长安汽车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１７

，

６６６ １２９

，

５６７ １５３

，

８２３ １１

，

５１６ １４

，

６０５ １３５

，

１２８ １５２

，

１０４

长安福特马自达汽车有限公

司

５０

，

７１５ ３８

，

５５５ ４４１

，

７７０ ３８１

，

１６７ ５４

，

００９ ３９

，

０５３ ４３９

，

３９５ ３７６

，

９７７

重庆长安铃木汽车有限公司

１２

，

４３０ １５

，

９３４ １５４

，

０８６ ２００

，

４４８ １３

，

４９７ １７

，

１３０ １５６

，

８３３ ２０２

，

０６３

江铃控股有限公司（注）

２０

，

３１１ １７

，

４００ １９５

，

３９３ １８３

，

５９２ １７

，

３１９ １４

，

８５０ １９１

，

３５６ １８９

，

７３６

保定长安客车制造有限公司

８８３ － ９

，

５３２ － １４６０ － ８

，

９８１ －

重庆长安跨越车辆有限公司

２

，

３６３ － ２３

，

３３３ － ２

，

２９５ － ２４

，

２４８ －

合计

１７７

，

５２６ １４５

，

７９７ １

，

５６２

，

０５９ １

，

５１５

，

５５０ １８２

，

１９２ １４３

，

９０２ １

，

５７９

，

５４９ １

，

５１７

，

５９１

注：

１．

本表的数据为产销快报数，长安客车和长安跨越为新增下属企业；

２．

江铃控股有限公司的产销数据包含了下属联营企业的产销数量。

特此公告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８

日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

Ｂ

）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５

（

２００６２５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７１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会议通知及文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通过邮件或传

真等方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 会议应到董事

１５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１５

人。 本次董事会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收购长安标致雪铁龙汽车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关联董事徐留平、张宝林、邹文超、朱华荣、连刚、王锟、马俊坡回避表决。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为拓展产品谱系，避免与控股股东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长安”）之间潜在的同业竞争，公司拟以挂牌价格竞购中国长安在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出售的其所持

有的长安标致雪铁龙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ＣＡＰＳＡ

公司）

５０％

股权。

ＣＡＰＳＡ

公司

５０％

股权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在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挂牌价为

２００

，

７４２．４６

万元，上述产权转让价格包括两部分：

１

）

ＣＡＰＳＡ

公

司

５０％

股权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的评估值人民币

１３９

，

０４２．４６

万元；

２

） 中国长安于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至此次股权转让完成日之间将对

ＣＡＰＳＡ

公司的第二期出资人民币

６１

，

７００

万元。

有关情况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 上的

《关于拟收购长安标致雪铁龙公司

５０％

股权构成关联交易的提示性公告》，专项关联交易公告随后发出。

二、关于聘任

２０１２

年度内控审计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为全面落实国家五部委《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配套指引》的相关要求，公司拟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作为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师，并授权管理层与内控审计师协商具体收费标准。

三、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随后发出。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５

（

２００６２５

）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

Ｂ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７２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收购长安标致雪铁龙公司

５０％

股权构成关联交易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１．

本次交易涉及标的资产为长安标致雪铁龙汽车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长安标致雪铁龙汽车有限公司为

在建项目，预计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建成投产，目前业绩为负，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２．

本次交易须取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并经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审批或核准后方可实施。

一、关联交易概述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收购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长安标致

雪铁龙汽车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的议案》， 公司拟自筹资金收购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长安”）持有的长安标致雪铁龙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ＣＡＰＳＡ

公司）

５０％

股权。

ＣＡＰＳＡ

公司

５０％

股权已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在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挂牌价为

２００

，

７４２．４６

万元，上述产权转让价格包括两部分：

１

）长安标致雪铁龙汽车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的评估值人民币

１３９

，

０４２．４６

万元；

２

）中

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至此次股权转让完成日之间将对长安标致雪

铁龙汽车有限公司的第二期出资人民币

６１

，

７００

万元。根据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产权转让信息，董事会认为，

公司符合受让方资格条件，决定以挂牌价

２００

，

７４２．４６

万元竞购中国长安拟转让的

ＣＡＰＳＡ

公司

５０％

股权。鉴于

中国长安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董事会审议

上述关联交易时，参加会议的关联董事徐留平、张宝林、邹文超、朱华荣、连刚、王锟、马俊坡回避表决，其余

８

名董事一致表决同意通过该项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企业名称：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大红罗厂街乙

２

号

３．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４．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５．

法定代表人：徐留平

６．

注册资本：肆拾伍亿捌仟贰佰叁拾柒万叁仟柒佰元

７．

主营业务：汽车、摩托车、汽车摩托车发动机、汽车摩托车零部件设计、开发、制造、销售；光学产品、电

子与光电子产品、夜视器材、信息与通信设备的销售；与上述业务相关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进出口业务；资产并购、资产重组咨询。

中国长安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南方工业”）为推

进汽车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对旗下包括长安汽车在内的

８

家整车企业和

２０

余家汽车零部件企业实施了专业

化重组，成立了中国南方工业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批准，正式更名

为“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更名后，其公司性质、所有权属、与本公司股权控制比例、控制关系均

未发生任何变化。

２０１１

年，中国长安共实现销售收入

１２

，

２０８

，

５４６．５３

万元，利润总额

４９６

，

３４３．０２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

９

，

８１１

，

６１０．１１

万元，净资产

３

，

０３７

，

０２１．５０

万元（已经审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中国长

安共实现销售收入

９

，

２９３

，

７７５．００

万元， 利润总额

２８７

，

３７０．００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１０

，

５４６

，

２１９．００

万元，净资产

３

，

２４９

，

３５９．００

万元（未经审计）。

截至目前，中国长安持有公司

４４．９３％

的股份，通过其全资子公司中汇富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１．７８％

的股份。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是本公司最终实际控制人，南方工业是经国务院批准组建、受国务院

国资委直接管理的中央企业。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企业名称：长安标致雪铁龙汽车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观澜街道观光路

１３０１

号

３．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４．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５．

法定代表人：徐留平

６．

注册资本：人民币肆拾亿元整

７．

实收资本：人民币贰拾柒亿陆仟陆佰万元整。

８．

主营业务：研发、生产汽车（乘用车和商用车）及其相关发动机、变速箱、零部件、维修配件；销售上述

汽车，相关发动机、变速箱及零部件和维修配件；提供相关售后服务、与该等售后业务相关的培训服务；进口

发动机、变速器等汽车零部件（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的产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长安标致雪铁龙汽车有限公司是由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法国标致雪铁龙汽车集团共同

发起，注册资本

４０

亿人民币，双方各占股本

５０％

。

第一期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土地使用权、场地内现有厂房、工厂内现有设备以及其他资

产作价

１３．８３

亿元出资，法国标致雪铁龙汽车集团缴付相当货币资金，作为第一期注册资本金，目前实收资

本为

２７．６６

亿元。 中国长安与法国标致雪铁龙汽车集团签署的合资协议中已约定：中国长安有权自由转让所

持有合资公司权益于长安汽车。

ＣＡＰＳＡ

公司深圳基地占地约

１３０

万平方米，建设两个整车工厂以及一个发动机工厂，同步建设研发中心

和物流配送中心。

ＣＡＰＳＡ

公司计划于

２０１３

年中期实现量产，一期建设年产能为

２０

万辆整车及相匹配的发动

机生产能力，未来将根据市场需求逐步扩大产能。

ＣＡＰＳＡ

公司初期将引入

ＤＳ

高端品牌系列车型。

截至公告日，

ＣＡＰＳＡ

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亦不存在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形。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收购控股股东下属的长安标致雪铁龙汽车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的最终股权转让价格以具有证券期

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并经有权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资产评估结果为依据，标的资产评

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最终按照国有资产产权交易所成交价格为准。公司将根据收购进展情况及时进

行公告。 长安标致雪铁龙汽车有限公司审计评估情况如下：

１．

审计情况

根据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安永华明（

２０１２

）专字第

６０９５１９５８＿Ｈ０１

号标准无保

留意见《专项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ＣＡＰＳＡ

公司资产总额

３９４

，

１０１．４０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４１

，

４０８．０９

万

元，净资产为

２５２

，

６９３．３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营业收入为

９４３．５０

万元，营业利润为

－１５

，

７０２．８８

万元，净利润为

－

１１

，

７８９．１２

元。

２．

评估情况

根据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中水致远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１３１

号《资产评估报告》，

ＣＡＰＳＡ

公司所处的汽车制造业是一个成熟的行业，但企业正在建设阶段，尚未投产运

行，采用资产基础法可以使评估报告使用者很直观地了解企业的存量资产的价值构成，评估结果更为合理，

更能客观反映评估对象的市场价值，因此评估报告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果。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ＣＡＰＳＡ

公司资产总额账面值

３９４

，

１０１．４０

万元，评估值

４０１

，

２９３．４９

万元，评估增值

７

，

１９２．０９

万元，增值率

１．８２％

；负债总额账面值

１４１

，

４０８．０９

万 元，评估值

１２３

，

２０８．５６

万元，评估减值

１８

，

１９９．５３

万

元，减值率

１２．８７％

；净资产账面值

２５２

，

６９３．３０

万元，评估值

２７８

，

０８４．９２

万元，评估增值

２５

，

３９１．６２

万元，增值率

１０．０５％

。 上述评估结果已经有权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各项资产评估情况如下：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合计

７８

，

９９０．０９ ７８

，

９５０．０５ －４０．０３ －０．０５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３１５

，

１１１．３１ ３２２

，

３４３．４３ ７

，

２３２．１２ ２．３０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 － －

投资性房地产

－ － －

固定资产

４０

，

００４．３８ ４１

，

５３９．６１ １

，

５３５．２３ ３．８４

在建工程

１２５

，

０４９．４６ １２８

，

０８９．３２ ３

，

０３９．８６ ２．４３

无形资产

１２４

，

８５８．０１ １２７

，

０７５．７４ ２

，

２１７．７３ １．７８

其中：无形资产

－

土地使用权

１２１

，

７４２．９３ １２３

，

８５４．０８ ２

，

１１１．１５ １．７３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２５

，

１９９．４６ ２５

，

６３８．７６ ４３９．３０ １．７４

资产总计

３９４

，

１０１．４０ ４０１

，

２９３．４９ ７

，

１９２．０９ １．８２

流动负债

８６

，

７０８．５６ ８６

，

７０８．５６ － －

非流动负债

５４

，

６９９．５３ ３６

，

５００．００ －１８

，

１９９．５３ －３３．２７

负债总计

１４１

，

４０８．０９ １２３

，

２０８．５６ －１８

，

１９９．５３ －１２．８７

净 资 产

２５２

，

６９３．３０ ２７８

，

０８４．９２ ２５

，

３９１．６２ １０．０５

资产总额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是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和土地使用权的评估增值，固定资产增值的主要

原因是机器设备评估增值，机器设备评估增值主要是近年来设备售价普遍上涨所致；在建工程增值的主要

是资金成本的增加所致；土地使用权增值的主要原因是宗地市场价格上涨所致。 负债总额评估减值的主要

原因是其他非流动评估减值，其他非流动负债账面值为

１８

，

１９９．５３

万元，根据深圳市政府与中国长安签订合

作协议，其他非流动负债所对应款项作为科研资金补贴等额返还，不需要公司偿还。由于

ＣＡＰＳＡ

公司目前处

于建设阶段，尚未投产，处于亏损状态，该款项不需要缴纳所得税，故本次对其他非流动负债评估为零。

五、产权交易合同主要内容

本次交易须待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以及到相关产权交易部门办理挂牌交易的相关手续，最终按照国有

产权挂牌交易程序确定交易价格。 若公司以挂牌价

２００

，

７４２．４６

万元竞价成功，公司将与中国长安签订正式

的产权交易合同。

意向受让方在被确定为受让方之日起

１

个工作日内与转让方签署《产权交易合同》，在合同签订后

２

个工

作日内预付总款项的

３５％

给转让方（含交纳的保证金转为的交易价款），剩余款项在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审

批或核准标的股权转让事项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付清。

标的企业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产权交易合同待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审批或核准后生效，待合同生效

且受让方支付完毕全部交易价款后方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交易及过户所涉及一切税、费（含重交所费用）按相关规定由买卖双方各自承担。

若公司成功竞购，除产权转让的标的、产权转让的价格、产权转让的方式外，产权交易合同中将包含以

下主要内容：

（

１

）产权转让涉及的企业职工安置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标的公司职工安置，职工劳动关系保持不变。

（

２

）产权转让涉及的债权、债务的承继和清偿办法

转让前标的企业涉及的债权、债务在股权转让后仍由标的企业承担，不进行债权债务重组，无需对金融

债务进行处置。

（

３

）股权转让总价款的支付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

受让方首付款为交易总价款的

３５％

，合计人民币

７０

，

２５９．８６

万元，其中交易总价款的

５％

在签署产权交易

合同之日后的

２

个工作日内支付，另有受让方在摘牌期间向重交所支付的保证金（相当于交易总价款的

３０％

计人民币

６０

，

２２２．７３８

万元）一同构成受让方的首付款。 其余款项在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就标的股权的转让事

项审批或核准后的

１０

个工作日内付讫。

（

４

）产权交割事项

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自评估基准日起至股权转让交割的完成日止，标的公司产生的损

益不调整上述产权转让价格。

转让方应当在本合同生效后，配合收购方完成产权转让的交割。

（

５

）合同的生效条件及标的公司原合资协议的继续履行

本合同由双方签字盖章，并经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审批或核准后生效。 自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审批或核

准此次股权转让之日起，受让方享有标的公司

５０％

股权的权利和义务，承接原合资合同及补充协议中的权

利和义务。

六、本次交易的生效条件

中国长安已履行完毕转让

ＣＡＰＳＡ

公司

５０％

股权的内部程序；

ＣＡＰＳＡ

公司内部程序已通过中国长安挂牌

转让

ＣＡＰＳＡ

公司

５０％

股权的事项； 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决议通过本次产权转让行为；

ＣＡＰＳＡ

公司资产评估结果已经有权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本公司董事会已决议通过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到相关产权交易部门办理挂牌交易的相关手续并签订正式的产

权交易合同，产权交易合同由交易双方签字盖章，并经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审批或核准后生效。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的主要目的是避免由于长安标致雪铁龙汽车有限公司建成投产所带来的与控股股东中国长

安之间的同业竞争，同时进一步完善公司乘用车产品谱系。根据本次交易的生效条件，产权交易合同由双方

签字盖章，并经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审批或核准后生效。 获得主管部门的批复时间预计为

２０１３

年下半年，且

ＣＡＰＳＡ

公司为合资企业，收购行为不属于企业合并，因此本次交易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经营业绩没有影响，对

２０１３

年经营业绩影响相对可控。 待

ＣＡＰＳＡ

公司生产经营步入正轨后，将为公司未来中高端整车业务带来长足发

展，并带来持续回报。

八、年初至披露日与中国长安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中国长安除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外，无其他关联交易情况。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于董事会前对该关联交易事项给予了认可，同意提交董事会讨论。会后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

独立董事认为：

１．

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是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专业评估机构，该公司及其委派的经办评估师与

公司及本次交易所涉及相关当事方无关联关系，不存在现实的或可预期的利益或冲突，具有独立性。

２．

本次评估的假设前提均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定进行，并遵循了市场通用惯例与准则，符合评

估对象的实际情况，未发现与评估假设前提相悖的事实存在，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３．

根据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并经有权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的 《资产评估报

告》，以资产基础法为评估结论并作为交易价格的参考依据，在此基础上履行国有产权挂牌交易程序，并最

终确定交易价格，遵循了公平、公开和公正的原则。 本次交易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开

竞投方式遵循公平、公开、公正原则，拟竞拍企业业务有利于公司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权

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审议本项关联交易议案时，相关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关联交易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

合《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４．

收购

ＣＡＰＳＡ

公司

５０％

股权，有利于拓展公司产品谱系，避免与控股股东中国长安之间潜在的同业竞

争，在未来

ＣＡＰＳＡ

公司经营步入正轨后实现稳定的投资收益。

综上，本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交易价格符合国家相关规定，没有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

收购长安标致雪铁龙汽车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的议案。

十、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３．

独立董事意见；

４．

产权交易合同；

５．ＣＡＰＳＡ

公司审计报告；

６．ＣＡＰＳＡ

公司评估报告。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８

日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

Ｂ

）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５

（

２００６２５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７３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重庆市财政补贴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日前，公司收到重庆市财政局（渝财企【

２０１２

】

６９８

号）《重庆市财政局关于拨付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２

年工业稳增长专项资金的通知》， 为激励公司增产增销， 按照市政府批准的 《

２０１２

年稳增长奖励方

案》，根据考核目标完成情况，重庆市财政局拨付公司

２０１２

年稳增长奖励资金

５

，

９００

万元，并在收到资金后作

为增加“补贴收入”处理。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收到上述财政补贴资金

５

，

９００

万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上述补贴资金将计入

当期损益。

特此公告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000702

证券简称：正虹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40

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办公地址及董秘室联系方式变更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将于

2012

年

12

月

10

日起变更办公地址，因办公地址的变更给各位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变

更后的通讯方式如下：

办公地址：湖南省岳阳市屈原管理区营田镇正虹科技大楼

邮 编：

414418

联系电话：（

0730

）

5715016

传 真：（

0730

）

5715017

联系人：董事会秘书易小辉

证券事务代表陈贵阳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七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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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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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8

日 星期六


